吉林省参加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备战工作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二青会”）将于 2019年8月在山西省举办（冬季项目将于2019年初举办）。为更好的备战和参加“二青会”，力争取得好成绩，成立吉林省体育局备战工作领导小组，充分调动省市各方面力量和参赛的积极性，明确工作职责和参赛目标任务，组建各单位参赛队伍，把备战工作抓细、抓实。现制定备战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新变化和参赛办法的新趋势，遵循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和竞技运动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我省地域、人才和传统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以“二青会”由省为参赛代表团组织备战的全新工作形式，作为创新我省新周期训练单位参赛组织管理模式的“实验田”，以“二青会”训练参赛工作作为检验我省冬夏项目青少年后备人才储备情况的“试金石”，以“二青会”对外交流合作工作作为推进我省与外省市交流的“敲门砖”，以“二青会”承办部分冬季项目比赛工作作为我省展示冬季项目办赛水平的“样板间”，全面做好我省十四运周期首场大考中的各项工作，以实现我省新周期青少年体育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2020年我省参加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各项备战工作创造科学的备战参赛组织管理模式。
  二、备战工作领导机构

成立由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瑞林同志任组长的备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立由局青少处、训竞处、人事处、办公室、法宣处、审监处等处室组成的秘书处，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部门和各项备战参赛工作，秘书处下设三个事务工作办公室，即体校组备战工作办公室、社会俱乐部组备战工作办公室和承办赛事工作办公室，按职责分工具体负责落实各项工作。

（一）备战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机构人员组成

备战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瑞林  吉林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执行副组长：宋海友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

            曲永凯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

            （  ）  吉林体育学院分管省体校领导

副  组  长：张振英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

            孟  刚  吉林省体育局副巡视员

            组队参加“二青会”的市（州）体育局主要负责人

    成      员：李云发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长

            马永垚  吉林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备战办负责人

            夏茂春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校长

            宋智光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主任

            徐  迅  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贾玉波  吉林省体育局雪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李子成  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李  箐  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高继峰  吉林省体育局乒曲篮武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赵连玉  吉林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马明纯  吉林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温朝晖  吉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张亚东  吉林省体育系统运动创伤医院院长

            马伊山  吉林省体育局冬季竞技运动保障中心副主任

            郭春盛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组队参加“二青会”的市（州）体育局分管领导

领导小组秘书处 

秘  书  长：宋海友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兼）（侧重夏季项目）

            曲永凯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兼）（侧重冬季项目）

    成      员：李云发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处处长

            马永垚  吉林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备战办负责人

            陈志远  吉林省体育局人事处处长

            刘  琦  吉林省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李  峰  吉林省体育局法规宣传处处长

            姚  涛  吉林省体育局审计监督处副处长

            禚志红  吉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郭春盛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工 作 人 员： 杨建民、陈建军、安  阳、许  可、温春雨

事务工作办公室
体校组备战工作办公室：

主任：夏茂春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校长

成员：由省体校、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及相关参赛市州体校分管项目负责人组成。

社会俱乐部组备战工作办公室：

主任：宋智光  吉林省体育局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主任

成员：由青训中心业务部门和各参赛协会、社会俱乐部负责人组成。

承办赛事工作办公室：

主任：马伊山  吉林省体育局冬季竞技运动保障中心副主任

成员：由省冬保中心和省雪上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二）工作职责
    1.领导小组统领秘书处和各事务工作办公室备战“二青会”，负责制定有关政策和要事决策。

2. 秘书处负责筹备组织备战“二青会”的各项统筹协调工作，协调各事务办公室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

（1）青少处：负责沟通总局青少司，负责调度、联络省体校、省青训中心、局装备中心和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等单位组织“二青会”备战训练、集训，负责审核参赛人员名单、经费预算复审等工作；

（2）训竞处：负责沟通总局竞体司、总局冬运中心，负责调度省直各项目中心、省体科所、创伤医院、夏保中心、冬保中心等单位，负责“二青会”的规程研究、对外参赛交流、训练、比赛场地后勤保障和雪上项目承办赛事工作的安排以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工作，负责“二青会”备战训练、集训，负责审核参赛人员名单、经费预算初审工作；

（3）人事处：负责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表彰奖励申报和人事保障工作；

（4）办公室：负责向省政府请示、汇报“二青会”相关会议筹备工作，并协调备战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事宜；

（5）法宣处：负责我省参加“二青会”训练、参赛和承办“二青会”比赛的全面宣传报道工作；

（6）审监处：负责核拨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参赛、集训、承办赛事所需经费，并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7）机关党委：负责各参赛单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青字〔2018〕81号）规定，加强对运动员年龄资格进行审查。对违反年龄（19岁及19岁以下）资格规定者，个人项目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及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坚决杜绝出现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事件，如有违纪由参赛单位（所在训练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8）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负责代表团服装的订购及赞助事宜。

3.各事务工作办公室相关单位分别成立“二青会”备战工作组织领导机构，一把手牵头，设有专人负责，做好“二青会”各项工作的落实。

（1）省体校总体负责协调全省体校组全面备战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全省各级各类体校组队参赛的积极性，组织、协调、沟通全省各级各类体校运动员的摸底、选拔、组队（联合组队）、集训、参赛和人员名单、所需经费预算工作。

（2）省青训中心总体负责社会俱乐部组“二青会”备战工作，充分调动全省各类社会俱乐部组队参赛的积极性，组织、协调、沟通全省社会俱乐部运动员的摸底、选拔、组队、参赛和人员名单、所需经费预算等工作。

（3）省雪上中心、冬保中心共同组织做好承办“二青会”部分雪上项目赛事工作，省雪上中心侧重竞赛组织工作，省冬保中心侧重训练比赛场地、食宿接待等保障工作。

    三、备战工作实施方案

（一）时间和地点
    2019年8月在山西省举行（冬季项目将于2019年初在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提前举行）。

（二）参赛项目及运动员选拔

“二青会”比赛设立49个大项，其中夏季37个大项、冬季5个大项、全能7个大项。按组别分为体校组45个大项（各级各类体校均可报名参赛），社会俱乐部组43个大项（在县级以上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俱乐部及各类社会组织均可报名参赛）。小项设置按照总局《“二青会”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执行。

1.我省拟参加参赛项目（40个大项）
    夏季项目（28个大项）
    射击、射箭、自行车、击剑、马术、皮划艇、举重、国际式摔跤、柔道、拳击、跆拳道、田径、游泳、曲棍球、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高尔夫球、滑板、攀岩、空手道、武术、龙舟、中国式摔跤、体育舞蹈。

    冬季项目（5个大项）
    滑冰、滑雪、冰壶、冰球、冬季两项。
    全能项目（7个大项）
田径全能、球类与田径全能、轮滑与速度滑冰全能、滑轮与越野滑雪全能、冰球与轮滑冰球全能、冰壶与陆地冰壶全能、冰壶与地掷球全能。

2.我省拟参加单位（61个单位）

（1）体校组（22个单位）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长春市业余冰雪运动学校、长春市军事体育学校、长春朝阳区业余体校、长春德惠市业余体校、吉林市体育运动学校、吉林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四平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四平市军事体育学校、通化市体育运动学校、通化市辉南县少儿体校、通化市东昌区少儿体校、通化集安市少儿体校、白山市体育运动学校、白山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白城市青少年体育学校、白城洮南市体校、辽源市体育运动学校、松原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松原前郭县少年儿童体校、延边州体育运动学校。

    （2）社会俱乐部组（39个单位）
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长春百嘉足球俱乐部、长春大众卓越女子足球俱乐部、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延边北国足球俱乐部、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吉林省斯达青少年高尔夫学院、吉林省茁亦击剑俱乐部、长春市泰德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辽源市陶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长春市迪赛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吉林省智晟柔道俱乐部、吉林省北亚拳击俱乐部、吉林省跆拳道协会、吉林省飞鱼游泳俱乐部、长春市育苗少儿游泳俱乐部、长春阳光游泳俱乐部、东北师大附中俱乐部、长春市成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梨树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俱乐部、吉林省陶乐体育俱乐部、东北师范大学附中俱乐部、长春市超人篮球俱乐部、长春市树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长春市乒乓球协会、梅河口忠义乒乓球俱乐部、长春市羽毛球协会、吉林省张军羽毛球学校、吉林省徒步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长春市名将世家轮滑滑冰俱乐部、吉林市毓龙冰雪体育运动俱乐部、吉林省健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长春市兴华体育俱乐部、吉林市万兴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吉林市体育舞蹈协会、松原市金花自行车俱乐部、延边星洲体育俱乐部、白山毓麒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参赛运动员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证明身体健康。符合各项目参赛年龄规定（19岁及19岁以下）。
    （2）体校组：各级各类体校学生，已经输送至高校或专业队等的适龄运动员，允许其回原输送体校。以预赛报名为准确定单位。
    （3）社会俱乐部组：以预赛报名为准确定单位。
    （4）一名运动员只能报一个组别参赛，不允许同时报两个组别参赛。

（三）备战管理办法
    1.拟在体校组备战管理中建立“项目主管”（“大领队”）制度，按不同项目，在省体校和各市州体校中，选定主要开展该项目的、单位成绩较好的、有代表性的、各方公认的专业管理人员，向秘书处报审通过后，作为我省“二青会”该项目的项目主管，在秘书处和体校组备战工作办公室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负责该项目预赛各单位报名、参赛、决赛赛前集训组织和决赛参赛等各项工作。

 2.拟在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以“数量指标”作为依据拨付各单位预赛参赛费用，即各参赛单位通过进入决赛运动员达到参加预赛运动员总数的50%，该单位所有参加预赛的运动员及按规程规定配置的相关人员的费用全部予以拨付；进入决赛运动员不足参加预赛运动员总数的50%，仅拨付该参赛单位进入决赛运动员参加预赛费用。以此促进各单位选派高质量运动员参赛。

    3.拟在体校组以“质量指标”作为投入决赛赛前集训经费的依据，即在各个项目中根据各单位进入决赛运动员的预赛名次权重总数高低确定该项目决赛赛前集训组织单位（名次权重名次分数为第一名1分、第2名0.8分、第三名0.6分、第四-六名0.4分、第七-八名0.2分、其他0.1分，名次权重总数为本单位该项目各小项全部名次分数之和），该项目决赛赛前集训经费拨付到该集训组织单位（没有预赛项目除外）。

4.拟在社会俱乐部组以“结果投入”方式给予经费支持，即各社会俱乐部预赛参赛费用以“数量指标”作为依据予以拨付，决赛参赛费用由省体育局统一负责，如取得前八名成绩，则按具体名次给予运动员所在单位适当训练经费补贴。

5.省体育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参与“二青会”工作人员的工作绩效纳入所在单位对其的年度绩效考核，各市州人员可参照执行，参赛取得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奖励按照省政府批准的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6.各项目参赛前各参赛单位要与体育局签订金牌任务责任书和反兴奋剂责任书。参赛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三严”方针，加强监督管理，杜绝出现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事件，如有违纪由参赛单位（所在训练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四）经费使用

1.体校组

预赛阶段前期由各单位自行统筹组织参赛，经费按照“数量指标”依据拨付，预赛经费包括参加预赛的差旅和食宿费用，按照赛会相关规定标准执行。决赛赛前阶段的集训费用和参赛费用由省体育局统一负责，集训组织单位按照“质量指标”依据确定。

2. 社会俱乐部组

    预赛阶段前期由各单位自行统筹组织参赛，经费按照“数量指标”依据拨付，预赛经费包括参加预赛的差旅和食宿费用，按照赛会相关规定标准执行。决赛阶段的参赛费用由省体育局统一负责，赛前集训费用按照“结果投入”方式拨付，即按照运动员在决赛取得的成绩，区分不同名次（前八名）给予其所在单位适当的训练经费补贴，决赛未进入前八名的运动员不给予集训补贴。

（五）阶段性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

各组别摸底、遴选、组建备战队伍。

时间：2018年11月初—2018年11月中旬，主要任务是：

1.根据各项目年龄要求进行全面摸底，遴选队伍；

2.召开“二青会”第一次协调工作会；

3.听取各组别办公室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第二阶段：

确定项目主管人选，组成各单位参赛队伍，展开训练。

时间：2018年11月下旬，主要任务是：
1. 各组别办公室制定参加“二青会”筹备工作方案；

2. 听取各组别办公室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3.确定各项目项目主管人选，并进行公示；

4.组织各体校、社会俱乐部确定冬季项目参赛的适龄运动员，展开备战训练；

5.11月底，召开“二青会”第二次协调工作会。

第三阶段：

参加预赛，力争获得更多的决赛资格。

时间：2018年12月—2019年6月。主要任务是：

1.2018年12月，召开“二青会”第三次协调工作会，听取各组别办公室参加冬季项目参赛工作方案；

2.2018年12月—2019年3月，参加冰雪项目预赛和决赛；

3.2019年5月-7月，准备参加夏季项目预赛，确定参赛项目和运动员。

4.2019年6月，向省政府汇报“二青会”筹备情况。
第四阶段：

组织集训，参加决赛，争创佳绩。

时间：2019年6月-8月。主要任务是：

1.7月，召开动员大会，确定参加“二青会”体育代表团人选，组织各项目进行赛前集训；

2.8月，组织团部和各项目参赛队伍进驻赛会，力争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第五阶段：

总结表彰。

时间：2019年9月。对在“二青会”决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及训练单位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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